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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28日上午,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分组审

议《湖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(草案·二次审议稿)》。第三组由

周发源委员召集,周发源、董岳林、王刚、李小平、王善平委员先后

发言。列席会议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傅莉娟、省十二届人大代

表刘献军也发了言。

周发源委员说,建议:1、保障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发展利益。

条例对水源保护区作了很多限制,例如畜禽养殖、网箱养殖、钓鱼、

旅游等。保护区怎么发展? 居民的生活怎么提高? 一要在第二十

八条生态补偿之外,还要引入市场机制。水质好、水量供应的多,

补偿就多,用计价的方式,水源保护地供应的水的质和量应该体现

在计价方式上,有利于调动水源保护地政府和老百姓的积极性,也

是保障水源保护地发展利益的举措。二要支持保护区内不损害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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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环境的产业发展,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2、规范地下水

源的保护。当前城乡地下水质明显下降,保护地下水水质在条例

中应当更具体、可操作。3、加大处罚力度。饮用水水源保护涉及

人民的生命健康,要加大对违法者处罚力度,特别是要追究违法审

批项目的部门和责任人的责任。

董岳林委员说,建议:1、关于垃圾的概念。有的地方是“城镇

垃圾”,有的是“垃圾”,有的是“生活垃圾”,有的是“固体废弃物”,

要统一概念表述。2、关于处罚的问题。第三十八条责任要前置,

既然禁止了,规划就不能批准,谁批准谁违法。凡是经过政府审批

的违法建设项目和行为,增加一个处罚对象,“对违规批准的机关

及责任人”。3、第三十八条第三项“排放、倾倒工业废渣、城镇垃

圾、医疗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以及贮存、堆放固体废弃物和其他污

染物的……”其他条款都明确了对单位处罚多少、对个人处罚多

少,而这里没有区分单位和个人,应区分表述。另外情节严重的和

一般的,怎么处罚要有所界定,避免自由裁量权过大。

王刚委员说,建议对条例的适用范围再研究。一审稿从标题

到内容确定的适用范围是“城乡集中式供水水源保护”,二审修改

增加了“分散式饮用水水源保护”,范围扩大了,一是保护措施要具

体化;二是含义要界定,在附则中与“集中式供水”一样,予以明确。

分散式饮用水的范围非常宽,水源保护问题很复杂,与政府议案内

容出入较大,需要论证清楚。

李小平委员说,建议:1、立法思路问题。饮用水水源保护一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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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水量保护和水环境保护并重,绝不可偏废,现在这个条例主要是

从水环境角度来考虑。我省饮用水水源保护不仅是水环境问题很

突出,水资源问题也很突出。例如湘江流域是重要的饮用水水源

地,但湘江水质问题突出而且流量严重减少。饮用水水源保护首

先要解决有没有水喝的问题,再解决能不能喝好水问题。政府议

案从水量保护和水环境保护两个方面都作了规范。二审稿又回到

老路上,基本把政府的立法思路推翻了,要再认真研究。2、农村分

散式饮用水源是否纳入问题。农村集中式供水面临的问题很多,

后续维护、运转都很困难,农村分散式饮用水源保护与集中式有区

别,是否纳入要慎重研究。3、生态补偿问题。建议区别情况,有的

由省政府统一制定,有的由所在地政府制定。

王善平委员说,1、第二十条第(一)项中的“水上”两字应删除。

2、由于饮用水水源特别重要,现有的追责过轻,要加重管理者、违

法者的行政责任、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。

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傅莉娟说,建议:1、第四条第一款第二款

互换位置。2、第四条第三款“饮用水水源保护实行环境目标责任制

和考核评价机制,将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作为对乡(镇)以上人民

政府……”,对乡(镇)人民政府要实行目标环境、目标责任和考核

评价机制,作为考核机制,权责不相当,改为“对县以上人民政府及

其负责人”。3、第十四条第一款“划定饮用水水源地内的取水口周

边一定范围的水域和陆域作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,实行比非保护

区更加严格的保护措施”,将“比非保护区更加严格”改为“特别”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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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:“实行特别的保护措施”。4、第三十三条第二款“饮用水水源水

质达不到国家规定水质标准的,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对有关区

域的排污单位依法采取停产、限产等措施,减少污染物排放,确保

饮用水安全”,将“可以”改为“应当”。5、第四十条第(一)项“设置

禽畜养殖场、养殖小区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

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”罚款的

额度下限过高,上限也过高,再斟酌。

省十二届人大代表刘献军说,1、第十一条关于“应急水源建

设”,建议通过市场化运作,可以采取两种办法满足老百姓多层次

的饮水需求,一是离合格(优质)水源近的地方,可采用应急水源。

二是离合格(优质)水源远的地方,可采用大型直饮水设备建设应

急供水站,作为应急供水和优质供水的补充办法。2、关于处罚和

责任界定的问题。建议实施部门制定实施细则报省人大或相关部

门批准,避免执法中的弹性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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